附件3
“十四五”校级重点建设学科

期满验收报告

	重点学科名称：
	

	学 科 代 码 ：
	

	学位授权级别：
	

	重点学科类别：
	□ 高峰  □ A   □ B   □ C

	学科带头人：
	

	主 建 学 院 ：
	（公章）


南京审计大学 学科建设办公室

二○二五年十一月制
填  表  说  明
1. 重点学科名称、学科代码、重点学科类别请按照《关于公布“十四五”校级重点建设学科遴选结果及报送任务书的通知》（2022年12月5日）中公布的填写，学位授权级别填写：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、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、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、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、博士专业学位类别、硕士专业学位类别、学士学位授权本科专业。
2. 本表填写内容起止时间为2022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20日，超出该期限取得的各类成果不纳入统计范围。各类成果以实际产生、正式发表、合同签订或上级批复文件的时间为准。
3. 本表填写中涉及的人员均指人事关系隶属本单位的在编人员，兼职人员不计在内。表中所填各类成果均指以本单位作为第一单位取得的成果，凡署名其他单位的成果不纳入统计范围（任务书中明确为参与成果除外）。
4. 各学科人员和取得的各类成果、平台，不得在不同类立项学科间重复使用，不得挪用任何不属于本学科的成果。由多学科共同取得的成果及支撑平台，应将其归入作出最主要贡献的某一个立项学科。
5. 本表不得涉及国家秘密，相关内容请按规定脱密处理后填写。
6. 文字部分请用小四号宋体，栏高不够的栏目可酌情增加栏高。用A4纸正反打印，装订整齐，本表封面之上无需另加其他封面。
一、标志性成果产出情况

请在相应“□”中打“√”。属于第一类情况的，请选择相应成果类别，列出具体成果的名称、时间、等级等信息。不申请“优秀”的学科不用填写此表。
	□ 第一类：内涵建设成效明显（在优质资源、创新团队、人才培养、科研创新等方面，取得2项及以上重要指标突破，可申请期满考核优秀）

	（一）优质资源
	（限150字以内）

	（二）创新团队
	（限150字以内）

	（三）人才培养
	（限150字以内）

	（四）科研创新
	（限150字以内）

	（五）服务经济社会发展
	（限150字以内）

	□ 第二类：产生其他重大标志性成果的典型案例（在人才培养、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，产生其他重大标志性成果，对学校办学实力提升具有重要意义，为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。）

	（限500字以内）



二、建设成效

	对照《建设任务书》，简述本学科立项以来所取得的主要建设成效（限1000字以内）


三、核心建设任务完成情况
	类别
	核心建设任务
	实际完成情况

（限100字以内）
	完成率（%）
	成果具体名称、获得时间、成果编号/批文号等
	备注

	优质

资源

建设
	1.
	
	
	
	

	
	2.
	
	
	
	

	
	3.
	
	
	
	

	
	4.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	创新

团队

建设
	1.
	
	
	
	

	
	2.
	
	
	
	

	
	3.
	
	
	
	

	
	4.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	人才

培养
	1.
	
	
	
	

	
	2.
	
	
	
	

	
	3.
	
	
	
	

	
	4.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	科研

创新
	1.
	
	
	
	

	
	2.
	
	
	
	

	
	3.
	
	
	
	

	
	4.
	
	
	
	

	
	5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	
	……
	
	
	
	


注：1.“任务名称”须严格对照《任务书》填写，不得擅自调整或变更。所有“力争”类任务均列入检查范围。
   2.“实际完成情况”详细填写目标任务与预期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，并括号备注“超额完成”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不得仅填写“超额完成”“完成”或“未完成”。
四、创新举措及政策保障
	简述本学科推进建设的创新举措及对学科的政策支持等（限800字以内）。



五、经验、问题及计划

	简述本学科建设中取得的经验、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建设计划（限800字以内）。



六、经费预算与支出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
	年   度
	预算数
	实际支出数

	
	
	优质资
源建设
	创新团
队建设
	人才
培养
	科研
创新
	合计

	2022年
	
	
	
	
	
	

	2023年
	
	
	
	
	
	

	2024年
	
	
	
	
	
	

	2025年
	
	
	
	
	
	

	总 计
	
	
	
	
	
	


七、审核意见
	本表中填报的材料准确无误、真实可靠，不涉及国家秘密并可公开，同意上报。本单位愿意承担由此材料真实性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特此承诺。

学科所在主建学院  公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联系方式：

	填表人姓名
	办公电话
	手机
	E-mail

	
	
	
	


—8—


